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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本公司、发行人、和氏技术 指 和氏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转公司、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主办券商、中邮证券 指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股票定向发行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

则》 

《公众公司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公司章程》 指 《和氏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定向发行说明书》 指 《和氏工业技术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 

股东（大）会 指 和氏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和氏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和氏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报告期 指 2023 年度及 2024 年度 

现有股东 指 
截止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本次股票发行 指 2025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 

认购人、发行对象、正菱创投 指 珠海市正菱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广东和氏、标的公司 指 广东和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股票认购协议》 指 《和氏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认购协议》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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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和氏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和氏技术 

证券代码 832281 

主办券商 中邮证券 

所属层次 创新层 

挂牌公司行业分类 

制造业（C）通用设备制造业（C34）金属加

工机械制造（342）其他金属加工机械制造

（C3429） 

主营业务 

（1）去毛刺抛光机系列设备（2）智能化装

配线系列设备（3）精密加工产品（4）其他

产品 

发行前总股本（股） 81,986,666 

实际发行数量（股） 5,000,000 

发行后总股本（股） 86,986,666 

发行价格（元） 3.8 

募集资金（元） 19,000,000.00 

募集现金（元） 0.00 

发行后股东人数是否超 200 人 否 

是否存在非现金资产认购 全部资产认购 

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 否 

是否存在特殊投资条款 否 

是否属于授权发行情形 否 

 

公司本次发行的价格为 3.80 元/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发行股份数量为 

5,000,000 股；本次发行对象以其合法持有的非现金资产认购公司发行股份，具体系正菱创

投以其合计持有广东和氏 23.75%的股权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 

 

(二) 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1、《公司章程》对优先认购安排的规定 

《公司章程》第二十一条规定“公司根据经营和发展的需要，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股东大会分别作出决议，可以采用下列方式增加资本： 

（一）公开发行股份； 

（二）非公开发行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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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向现有股东派送红股； 

（四）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方式。 

公司股份发行以现金认购的，由股东大会确定是否授予在册股东优先认购权，相关议案

由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 

公司章程并未赋予现有股东当然的优先认购权，公司通过前款第（一）、（二）项规定

的方式增加资本，由董事会制定新股发行方案并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有股东是否享有新

股的优先认购权，由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2、本次发行优先认购安排 

本次发行属于定向发行股份，2025 年 5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在册股东就本次定向发行股份无优先认购安

排的议案》，明确本次股票发行公司现有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该议案已经公司 2025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3、本次发行优先认购安排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发行优先认购的安排符合《公众公司办法》《股票定向发行规则》等规范性要求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合规。 

 

(三) 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共计1名，为符合要求的投资者。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

象 
发行对象类型 

认购数量

（股） 

认购金额

（元） 
认购方式 

1 正菱创

投 

新增

投资

者 

非自

然人

投资

者 

普通

非金

融类

工商

企业 

5,000,000 19,000,000.00 股权 

合计 - - 5,000,000 19,000,000.00 - 

 

1、发行对象认购资产合法合规  

发行对象以非现金资产认购公司发行股份，认购的资产为广东和氏 23.75%股权，发行

对象合法持有广东和氏股权，不存在担保、质押、冻结等权利受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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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对象不存在股权代持  

根据发行对象正菱创投提供的声明，正菱创投认购本次定向发行股份不存在代持的情

况。  

3、发行对象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经查阅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中 

国、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网，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次发行对象不存在 

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信息，不属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诚信监督管理指引》中提 

及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四) 实际募集资金未达到预计募集金额时的投入安排 

公司本次定向发行实际发行情况与预计情况一致，且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以股权资产认

购，因此公司无需为本次发行设置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不涉及募集资金未达到预计募集资金

情形。 

 

(五) 新增股票限售安排 

序

号 
名称 认购数量（股） 限售数量（股） 

法定限售数量

（股） 

自愿锁定数量

（股） 

1 正菱创投 5,000,000 0 0 0 

合计 5,000,000 0 0 0 

 

本次定向发行的认购对象不是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通过本次定向发

行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法定限售情况。 

 

(六)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对象全部以股权资产认购，因此不需要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不涉

及募集资金合理使用的措施。公司已经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该制度已明确了募集

资金存储、使用、监管和责任追究的内部控制制度，明确了募集资金使用的分级审批权限、

决策程序、风险控制措施及信息披露要求，符合《定向发行规则》《定向发行业务指南》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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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全部以股权资产认购，因此无需设置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无需签订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八) 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注册 

截至本次股票发行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 2025 年 6 月 6 日，公司在册股东人数共计 105

名。本次发行对象 1 名，新增股东人数 1 名，本次发行后预计公司股东人数不会超过 200

人，本次定向发行属于《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的中国证监会豁免注册的情形，

不需经中国证监会注册。 

 

(九) 本次发行涉及的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备案等程序 

1、挂牌公司需要履行的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 

公司不属于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或国有实际控制企业，亦不属于外资企业，因此本

次定向发行无需履行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等程序。 

2、发行对象需要履行的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 

本次发行对象正菱创投不属于外商投资企业，参与本次定向发行无需履行外资主管部门

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 

正菱创投是由珠海市香洲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最终 100%持股的国有公司，根据珠海

市香洲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授权文件和正菱创投《公司章程》，本次投资需由正菱创投母

公司珠海市香洲正菱控股有限公司审批。 

珠海市香洲正菱控股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6 日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对和氏技

术投资议案。北京中和谊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珠海市正菱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拟将其持

有的广东和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置换为和氏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所涉及的广

东和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和谊评报字【2024】10098

号），于 2024 年 11 月 14 日通过珠海市香洲正菱控股有限公司备案。正菱创投参与本次定

向发行已履行国资审批、备案程序。 

综上，公司本次定向发行无需履行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等程序；

本次定向发行对象正菱创投参与本次定向发行已履行国资审批、备案程序，无需履行外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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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 

 

二、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 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比较情况 

1. 本次发行前，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王丽萍 35,880,200 43.7635% 26,912,700 

2 广州开发区交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16,666,666 20.3285% 0 

3 吴少威 6,195,000 7.5561% 4,646,250 

4 珠海宜佳和自动化设

计中心（有限合伙） 

3,946,500 4.8136% 1,416,000 

5 刘亮 2,840,500 3.4646% 0 

6 吴扬 2,000,000 2.4394% 0 

7 郑新健 1,892,000 2.3077% 0 

8 唐明英 1,347,400 1.6434% 0 

9 张军 1,195,800 1.4585% 0 

10 罗峰 967,401 1.1799% 0 

合计 72,931,467 88.9553% 32,974,950 

 

2. 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王丽萍 35,880,200 41.2479% 26,912,700 

2 广州开发区交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16,666,666 19.1600% 0 

3 吴少威 6,195,000 7.1218% 4,646,250 

4 珠海市正菱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5,000,000 5.7480% 0 

5 珠海宜佳和自动化设

计中心（有限合伙） 

3,946,500 4.5369% 1,416,000 

6 刘亮 2,840,500 3.2654% 0 

7 吴扬 2,000,000 2.2992% 0 

8 郑新健 1,892,000 2.1750% 0 

9 唐明英 1,347,400 1.5490% 0 

10 张军 1,195,800 1.3747% 0 

合计 76,964,066 88.4780% 32,97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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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发行前的前十名股东持股相关情况是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

京分公司出具的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2025年 6月 6日股东名册的持股情况填列。 

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是依据前述股权登记日的公司在册股东持股情

况以及本次定向发行的情况合并计算并填列。 

 

（二）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公司控制权以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1. 本次股票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股票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无限

售条

件的

股票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0,516,250 12.8268% 10,516,250 12.0895%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 

0 0.0000% 0 0.0000% 

3、核心员工 0 0.0000% 0 0.0000% 

4、其它 38,390,841 46.8257% 43,390,841 49.8822% 

合计 48,907,091 59.6525% 53,907,091 61.9717%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票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1,558,950 38.4928% 31,558,950 36.2802%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 

0 0.0000% 0 0.0000% 

3、核心员工 0 0.0000% 0 0.0000% 

4、其它 1,520,625 1.8547% 1,520,625 1.7481% 

合计 33,079,575 40.3475% 33,079,575 38.0283% 

总股本 81,986,666   86,986,666   

注：1、上表填列时上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份仅包含其直接持有的股份，未包括间

接控制的股份。 

 2、上表填列时仅考虑公司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 2025 年 6 月 6 日公司全体股东持股情

况及公司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2. 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105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1人，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

为106人。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变动情况仅考虑公司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 2025 年 6 月 

6 日公司全体股东及本次发行认购情况，不考虑前述股权登记日后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交易、

大宗交易导致的股东人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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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正菱创投持有的广东和氏 23.75%股权，正菱创投以其

所持广东和氏 23.75%的股权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 5,000,000 股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广

东和氏由公司控股子公司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的股本、净资产等财务指标将得到一定

程度的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抗风险能力得到进一步的增强，为公司后续发展带来积

极的影响。 

 

4. 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本次定向发行后，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发生变化。 公司本次收购广东和氏23.75%股权

完成后，能够进一步补充公司股本、净资产，提高公司的综合服务能力，提升公司的盈利能

力。 

 

5. 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动，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动。本次发行不构成

挂牌公司收购，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发行前挂牌公司控股股东为王丽

萍，实际控制人为王丽萍、吴少威，发行后控股股东仍为王丽萍，实际控制人仍为王丽萍、

吴少威。 

本次定向发行前，王丽萍持有和氏技术 35,880,200 股股份，占和氏技术股份总数的

43.7635%，吴少威持有和氏技术 6,195,000 股股份，占和氏技术股份总数的 7.5561%，王丽

萍和吴少威合计控制和氏技术 51.3196%的股份，系和氏技术的共同实际控制人。本次定向

发行完成后，王丽萍持有和氏技术 35,880,200 股股份，占和氏技术股份总数的 41.2479%，

吴少威持有和氏技术 6,195,000 股股份，占和氏技术股份总数的 7.1218%，王丽萍和吴少威

合计控制和氏技术 48.3697%的股份，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定向发行前后公司控制权

未发生变动，实际控制人亦未发生变化。 

 

6.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序号 
股东姓

名 
任职情况 

发行前持股

数量（股） 

发行前持股

比例 

发行后持股

数量（股） 

发行后持股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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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丽萍 董事 35,880,200 43.7635% 35,880,200 41.2479% 

2 吴少威 董事 6,195,000 7.5561% 6,195,000 7.1218% 

合计 42,075,200 51.3196% 42,075,200 48.3697% 

 

 

（三） 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项目 
本次股票发行前 本次股票发行后 

2023年度 2024年度 2024年度 

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3 0.0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2.43 2.45 2.34 

资产负债率 33.12% 37.59% 37.59% 

 

三、 非现金资产认购情况/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资产的情况 

本次发行涉及非现金资产认购，不涉及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资产。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公司本次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正菱创投持有的广东和氏 23.75%

股权，正菱创投以其所持广东和氏 23.75%的股权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 5,000,000 股股份。根

据本次发行所涉认购合同，在公司本次交易获得全国股转公司同意股票定向发行的函后，正

菱创投按照公司《股票发行认购公告》规定的时限等要求，配合标的公司完成向市场监督主

管部门提交标的资产转让给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所需的全部材料并办理完毕相应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 

2025 年 7 月 2 日，全国股转公司出具了《关于同意和氏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

向发行的函》，同意公司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申请。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7 日披露《股票定

向发行认购公告》，于 2025 年 7 月 17 日披露《关于定向发行普通股延期认购的公告》，认

购期间为 2025 年 7 月 7 日（含当日）至 2025 年 8 月 18 日（含当日）。截至 2025 年 8 月

14 日，正菱创投所持和氏技术 23.75%股权已变更至公司名下，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15 日披

露了《股票定向发行认购提前结束暨认购结果公告》。公司本次股权认购资产的实际情况与

定向发行说明书披露信息不存在差异。 

 

四、 特殊投资条款 

本次发行不涉及特殊投资条款。 

五、 定向发行有关事项的调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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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涉及定向发行有关事项的调整。 

本次发行涉及定向发行说明书的调整。 

公司对本次发行的《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进行了 1 次修订，修订后的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5 年 6 月 17 日在全国股转系统官网披露的《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 （修订版）》。

上述修订版与原《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有差异的部分已以“楷体加粗”的形式标注。上述修

订不涉及发行对象、认购价格、认购数量、募集资金用途等要素的改变，相关发行事项无重

大调整，无需重新履行审议程序。 

六、 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公司股东股权司法冻结及解除事项： 

公司股东王丽萍于 2025年 7月 14日收到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出具的保全民事裁定书

【文书号：（2025）粤 0402 财保 235-1 号及（2025）粤 0402 财保 235-2 号】，以上保全事

项是由郑新健、广州佳宜投资有限公司以共计人民币 5,580,602.74 元为限申请财产保全。此

保全冻结公司股东王丽萍持有公司 3,575.85 万元股权及查封其名下坐落于香洲区拱北粤海

中路北侧星华花园 1 栋 304 房、金湾区西湖城区金铭东路 383 号 7 栋 1 单元 2402 房两处不

动产。由于以上保全事项已远远超过申请保全金额上限，属于超限额保全，公司股东王丽萍

委托代理律师向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提起财产保全复议申请。2025 年 7 月 28 日公司股东

王丽萍于收到香洲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文书号：（2025）粤 0402 财保 235-1 号之

一及（2025）粤 0402 财保 235-2 号之一】，裁定解除（2025）粤 0402 财保 235-1 号及（2025）

粤 0402 财保 235-2 号民事裁定中对王丽萍持有的和氏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3.615%股权

（暨 3,575.85 万元股权）的冻结。 

由于以上股权冻结的解除，已查封的房产价值不足以覆盖保全申请人申请的保全限额，

就保全未足额部分，保全申请人可能另行提出主张。 

以上冻结事项，详情参见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10 日、16 日及 29 日在全国股转系统指定

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披露的《股份冻结公告》《股份冻结进展公告》及《解除

股权冻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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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有关声明 

本公司或本人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实际控制人签名： 

 

                                                             

王丽萍                    吴少威                 

 

盖章： 

2025年8月29日 

控股股东签名： 

 

                                 

王丽萍 

盖章： 

2025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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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备查文件 

（一）认购公告、延期认购公告及认购结果公告 

（二）验资报告  

（三）其他与本次定向发行相关的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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